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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一、甲見朋友乙因為欠錢而煩惱，便提議製造假車禍，以賺取保險金。乙心動，兩人並進一步詳細謀

議，由甲開車撞傷乙，乙會受輕傷，但假裝有嚴重症狀而住院觀察、治療，藉此領取額外的保險

金，再一同瓜分，乙同意之。後計畫果然順利完成。問甲有何刑責？（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對於共同正犯與參與犯之區辨能力；學說與實務對此爭點所存在的不同標準，為

考生必提出之部分。 

答題關鍵 

本題之案例事實簡單，但由於主要考點鮮明，容易導致考生忽略本題次要考點；建議考生可於審題

時將題目中人物之所有行為圈起來，以免遺漏。須特別注意者，係由於本題為構成要件行為之人並

非甲，故考生必須先從乙之刑責談起，接著才進入本題主要考點為詳盡論述；最後，千萬別忘了甲

另外可能構成的普通傷害罪，蓋當中的被害人承諾亦為考點之一。 

高分閱讀 1.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上），2005 年，P.452～P.464。 
2.方律師，刑法總則，2007 年 6 月，P.2-291～P.2-307、P.2-190～P.2-197。 

【擬答】 
(一)甲構成刑法（下同）第 339 條詐欺取財罪的共同正犯 

1.甲與乙一同製造假車禍，並佯裝乙受重傷。客觀上，乙更傳遞此受重傷之與事實不符的資訊，使保險公司

陷於錯誤，進而處分其財產，致產生財產上損失；主觀上，乙對於前開行為事實亦存在認識與意欲，且亦

存在為自己不法所有之意圖。是以，乙之行為該當詐欺取財罪的構成要件，且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構

成詐欺取財罪。 

2.甲未親自為詐欺行為，但因其與乙共同謀議此次詐領保險金之計畫，故關於其是否構成詐欺取財罪，容有

討論空間；此攸關共同正犯之成立標準，分述如下： 

(1)有學者自第 28 條之文意出發，認為僅須基於共同行為決意而共同實行犯罪行為，即得成立共同正犯。

本案甲出於與乙違犯特定犯罪之故意，彼此聯絡、謀議，應認符合共同行為決意的要件；又，甲與乙依

照各自行為決意中的角色分配而分擔犯罪行為之實施，亦符合共同實行犯罪行為之要求。依照此見解，

甲應成立詐欺取財罪的共同正犯。 

(2)多數學說則採「犯罪支配理論」之標準，則由於甲開車撞傷乙之行為在客觀上是詐領保險金犯罪實現所

不可缺少的工作分配，而甲主觀上之協力意思更影響整個犯罪行為之成敗，故甲亦將因符合此標準而成

立詐欺取財罪的共同正犯。 

(3)實務上最高法院 25 年上字第 2253 號判例則表示，僅須主觀犯意與客觀犯行有其一符合為自己犯罪或為

構成要件之行為，即應成立共同正犯；倘採實務見解，則因本案甲係為了乙之財產不法利益而挑起乙之

詐欺取財犯意，且其所為之行為僅為有助於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實現的行為，故其將僅能構成詐欺取

財罪之教唆犯與幫助犯，而不成立共同正犯。 

(4)針對以上不同標準，吾自造成法益侵害之實質作用力觀之，認為應以前二說較為可採，則應認甲符合共

同正犯之要件，而為共同正犯；依照最高法院 47 年台上字第 1249 號判例，甲應就全部犯罪結果負責，

成立詐欺取財罪。 

(二)甲不構成第 277 條普通傷害罪 

客觀上，甲之開車行為為乙之輕傷結果不可想像其不存在之必要條件；主觀上，甲亦存在對前開符合普通傷

害罪構成要件之事實的認識，並意欲其實現。惟，被害人乙對於其得處分之個人法益有承諾甲侵害之意思，

而甲亦係基於對乙之承諾事實的認識而為傷害行為；應認符合「被害人承諾」之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而不

具違法性，故甲不構成普通傷害罪。 

 
二、甲對其父 A 欲將家族公司交由外人經營一事素有不滿。某日，甲邀集網友乙，並向乙稱：「只是

要教訓一下 A」。乙同意幫甲出口氣，甲、乙遂於翌日晚間 A 返家途中，蒙面持棍棒加以毆打。A

僅手腳受傷，傷勢並不嚴重，但因 A 素有嚴重心臟疾病、無法承受此般驚嚇而猝死。又甲明知 A

之心臟宿疾嚴重，對其遭受過度刺激就可能有生命危險一事知之甚詳，卻因怨憤而認為即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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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違背本意，而乙對此則毫無所知，請問甲、乙之刑責為何？（25 分） 

命題意旨 測驗關於共同正犯的論罪模式，刑法第 31 條有關身分犯的理解與操作，以及客觀歸責理論中的反常

因果歷程的理解。 

答題關鍵 共同正犯必須論述到「功能性犯罪支配」的意義；至於不純正身分犯，請記得操作與涵攝第 31 條第

1 項之規定；還有客觀歸責理論中，要額外考量行為人的特殊認知，不可不慎！ 

高分閱讀 
1.易台大，刑法講義，第一回，第 72 頁以下。 
2.易台大，刑法講義，第七回，第 90 頁以下。 
3.易台大，總複習刑法講義，第 3、81 頁。 

【擬答】 
(一)甲乙兩人共同持棍棒毆打 A 之行為，成立刑法（以下同）第 277 條第 1 項的普通傷害罪之共同正犯。 

1.客觀上，甲乙兩人係合作分擔傷害行為之實行，並將行為之成敗繫諸於彼此；主觀上，甲乙兩人具有共同

行為之決意（犯意聯絡），相互溝通、謀議傷害罪之犯罪計畫。是以甲乙兩人對於普通傷害罪之構成要件

該當性而言，具有功能性的犯罪支配。 

2.甲乙兩人均無阻卻違法或阻卻罪責事由，依據第 28 條之規定，成立普通傷害罪之共同正犯。 

(二)甲持棍棒毆打 A 之行為，成立第 280 條的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甲可以成立普通傷害罪，已如上所述；按題意，甲乃 A 的兒子，兩者間具有直系血親尊、卑親屬關係，該

當本罪之加重要件，且甲無阻卻違法或阻卻罪責事由，成立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三)乙持棍棒毆打 A 之行為，不成立第 280 條的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乙與 A 之間不具有直系血親尊、卑親屬關係，不該當本罪之加重要件；且另按第 31 條第 2 項之規定，有關

身分或特定關係致刑有重輕或免除之不純正身分犯，無特定關係之人僅能科以通常之刑，故無直系血親尊、

卑親屬特定關係之乙，至多僅能成立普通傷害罪。 

(四)甲持棍棒毆打 A 之行為，成立第 271 條第 1 項的普通殺人罪。 

1.客觀上，甲毆打之行為可以該當「殺」之定義，最終亦發生 A 死亡之結果，行為與結果之間具備條件關係下

的因果關係，雖說 A 係因為驚嚇過度而猝死，似乎發生反常的因果歷程，惟甲對於 A 的心臟疾病知之甚詳，

而具有特殊認知，其行為仍可受到歸責；主觀上，甲明知其行為將造成 A 之死亡，卻認為 A 發生死亡結果

亦不違背其本意，按第 13 條第 2 項之規定，至少有未必（間接）故意。縱上所述，本罪構成要件該當。 

2.甲無阻卻違法或阻卻罪責事由，成立普通殺人罪。 

(五)乙持棍棒毆打 A 之行為，不成立第 271 條第 1 項的普通殺人罪。 

客觀上，乙毆打之行為可以該當「殺」之定義，最終亦發生 A 死亡之結果，行為與結果之間具備條件關係

下的因果關係，惟乙並無 A 患有嚴重心臟疾病的特殊認知，A 因為驚嚇過度而猝死，嚴重偏離一般人可得

預見的合理範圍，實屬反常的因果歷程，乙之行為不可歸責。故本罪構成要件並不該當。 

(六)乙持棍棒毆打 A 之行為，不成立第 276 條第 2 項的過失致死罪。 

如前所述，A 因為驚嚇過度而猝死，嚴重偏離一般人可得預見的合理範圍，乙既無預見可能性，便不成立過

失犯。 

(七)甲持棍棒毆打 A 之行為，成立第 272 條的殺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甲可以成立普通殺人罪，已如上所述；按題意，甲乃 A 的兒子，兩者間具有直系血親尊、卑親屬關係，該

當本罪之加重要件，且甲無阻卻違法或阻卻罪責事由，成立殺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八)競合： 

1.甲成立普通傷害罪、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普通殺人罪與殺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係行為單數而侵害同

一法益，成立法條競合，僅論以殺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已足。 

2.乙僅成立一個普通傷害罪。 

 

三、某醫院院長甲與 A本為長年好友，後因細故衝突而積怨。某日，甲得知 A 因病住進該醫院，並由

院內主治醫師乙負責治療。甲深知乙平日對自己（院長）所言皆深信不疑，且乙因工作忙碌，對

於可以不作的測試就省略不作，進而決定利用乙，達成殺害 A的目的。甲明知 A有特殊體質，若

施以 B藥物加以治療，將導致 A 死亡，竟向乙偽稱說因與 A 係多年好友，深知 A絕無特殊體質，

為避免測試費時而耽誤病情，應立刻投藥治療，不需測試。乙身為主治醫師，本該進行特殊體質

測試始能投與 B藥，卻因此貿然投藥，後 A 果然因 B藥物而死亡。請問甲、乙的刑責為何？（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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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命題意旨 本題的考點明確，主要是客觀歸責理論的操作以及間接正犯的論述，算是個平易近人的考題。 

答題關鍵 
乙的部份要注意客觀歸責理論的操作層次，還有「業務」要件的定義也請加以說明，時間足夠的話，

還可以帶到新進學說有關「醫療行為限於重大過失」的看法。至於在間接正犯甲，只要清楚說明甲

具備意思支配（優越的行為支配）即可。 

高分閱讀 1.易台大，上課用刑法講義，第二回，第 64 頁以下。 
2.易台大，上課用刑法講義，第四回，第 30 頁以下。 

【擬答】 
(一)乙貿然投藥，致使 A 因使用藥物 B 而死亡之行為，成立刑法（以下同）第 276 條第 2 項的業務過失致死罪。 

1.客觀上，A 係因乙施以藥物而發生死亡結果，行為與結果之間具有條件關係下的因果關係，且乙未加以檢

測甲是否具有特殊體質即施加藥物，有違一般醫事藥物的使用規則，係製造法所不容許的風險，該風險亦

正常地實現結果，並在構成要件的效力範圍內，故客觀構成要件該當。 

2.主觀上，乙身為醫師，對於未進行藥物檢測即行投藥恐生他人生命喪失之風險，應有預見可能性而必須盡

到一定程度的注意義務，卻不加以注意而導致風險實現，按第 14 條之規定，至少具有過失。 

3.附帶一提，近來學說上有認為，鑒於醫療行為在治療上所帶來的重大社會利益，醫療過失責任應加以限縮，

表現出一定程度的容忍與接納，故過失醫療行為應嚴格限縮在「重大過失」之情形。關於重大過失的標準

應以「醫療常規」為斷，亦即醫療常規有規定某些醫療處置必須踐行嚴格的程序要件時，則此時所醫護人

員所附加的注意義務即屬「特別重要的注意義務」，有所違反則成立重大過失。循此見解，則須視投藥之

醫療常規有無嚴格規定需履行檢測程序，若然，則乙依然有重大過失而構成要件該當。 

4.乙身為醫師，其投藥行為乃本於其社會生活之地位，以反覆同種類之為目的的社會活動（89 台上 8075 號

例參照），該當「業務」之加重要件。 

5.乙無阻卻違法或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業務過失致死罪。 

(二)甲向乙偽稱 A 絕無特殊體質而可用 B 藥之行為，成立第 271 條第 1 條的故意殺人既遂罪。 

1.客觀上，甲給予乙錯誤的資訊，致使乙做出錯誤的判斷而對 A 施以 B 藥，甲對 A 的死亡而言，係直接支

配殺人罪構成要件之實現，具有支配行為；主觀上，甲明知 B 藥將會引發 A 的特殊體質而導致死亡，卻仍

有意使放諸此事成真，具有支配意思。縱使甲並無親自實現殺人罪之構成要件，惟甲卻於幕後居於優越性

的支配地位（意思支配），故本罪之構成要件依然該當。 

2.甲無阻卻違法或阻卻罪責事由，成立故意殺人罪的間接正犯。 

(三)結論：乙成立業務過失致死罪，甲成立故意殺人罪的間接正犯。 

 
四、A 食品公司開發部門的經理甲為了謀求自己之利益，明知契約明訂不得洩密，仍決定將新產品的

配方賣給競爭對手 B 公司的經理乙。甲於某日加班時，趁公司無人，從自己負責管理的保險櫃中，

將存有該新產品配方之情報的光碟片取出，用公司的電腦複製到自己的光碟片中，並將原光碟片

放回，將複製後的光碟片帶走。隨後，甲與乙見面，乙雖根本沒有給付對價的意思，卻假意表示

要當場用電腦看一下內容，再來決定要不要買。待甲從公事包中拿出光碟放在桌上，乙拿起光碟

片轉身就跑，甲無法追上。問甲、乙的刑責如何？(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涉及之犯罪不少，當中更牽扯財產犯罪之間的區辨，可謂對同學基本觀念與刑法分則熟悉度的

一大挑戰。 

答題關鍵 

本題之行為人既為甲、乙二人，則考生自應分開論述。甲之部分可能涉及同學較不熟悉之洩漏業務

上知悉工商秘密罪與取得電磁紀錄罪，可見國考的廣度要求；乙之部分則係詐欺取財與竊盜、搶奪

與竊盜之區別，後者已為傳統爭點，前者則係由學者於去年為文所特別強調，旨在測驗考生對各該

犯罪了解之程度，對觀念清楚的考生應不致構成威脅。 

高分閱讀 1.林山田，刑法各罪論（上），2005 年，P.293～P.296、P.306～P.337、P.452～P.464、P.554～P.557。

2.方律師，刑法分則，2007 年 6 月，P.1-174～P.1-175、P.2-18～P.2-28、P.2-44～P.2-48、P.2-187～2-197。

【擬答】 
(一)甲的刑責 

1.甲構成刑法（下同）第 317 條洩漏業務上知悉工商秘密罪 

甲依契約乃應負守密義務之人，無正當理由地將其因業務而持有的商業上應行秘密之事物，宣洩於無權知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  http://www.license.com.tw/lawyer/ 
北市開封街一段 2 號 8 樓‧02-23115586(代表號) 

 
 1

 

 

2010 高點檢事官偵實組‧ 全套詳解 
 

 

4

1-4

悉這項祕密的 B 公司經理人乙，客觀構成要件該當；主觀上，甲對於前開符合構成要件之事實有所認識並

意欲其實現。又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立本罪。 

2.甲構成第 342 條背信罪 

甲乃 A 公司之經理，係為 A 公司處理事務之人，卻違背其依照契約應盡的保密義務，致 A 之競爭對手 B

公司獲得該光碟所載資訊後，產生整體財產的消極損害，客觀構成要件該當；主觀上，甲對前開事實有認

識並意欲其實現，且依題意義係為自己之不法利益而為之。又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立本罪。 

3.甲不構成第 359 條取得電磁紀錄罪 

甲雖無正當理由地違背契約保密義務拷貝光碟，而取得符合第 10 條六項電磁紀錄定義之公司新產品的資

訊；惟，通說認為本條之取得係指無權取得電磁紀錄之人，以非法刺探的方式複製他人電腦硬碟中的資料。

本案甲既係保管裝有光碟片之保險櫃的經理，且其所使用之電腦乃其有使用權限的公司電腦；依照通說對

於本罪行為態樣之定義，將因不該當構成要件行為而不成立本罪。 

4.競合 

甲所犯之洩漏業務上知悉工商秘密罪與背信罪係基於一個行為決意而各別侵害 A 公司之財產法益與秘密

法益；係一行為侵害數法益，為想像競合，依第 55 條從一重以背信罪處斷。 

(二)乙的刑責 

1.乙不構成第 339 條詐欺取財罪 

乙以要求觀看光碟內容之方式，傳達其有意願給付對價之不實資訊，係有詐術之行使，而甲也因此誤認乙

有給付對價之意思；惟，甲僅將光碟置於桌上，而尚未將光碟交付予乙之處分行為，故尚不該當詐欺取財

罪的客觀構成要件，是以不成立本罪。 

至於乙雖已有詐術之行使，但吾認為乙仍不構成本罪之未遂犯。蓋，除考量少數學者認為財產犯罪之著手

時點應待法益侵害完全失控，即被害人交付財產時方成立之見解外，主要係因為本題乙主觀認識的事實，

本即不包括甲為有效處分財產之意思表示；換言之，乙應係原本即打算趁甲取出光碟而對光碟處於持有鬆

弛的狀態時，即奪取其光碟，故其主觀之認知並不符合詐欺取財罪的構成要件。則乙主觀上既不該當詐欺

取財罪的故意要件，自無成立本罪未遂犯之可能。 

2.乙不構成第 325 條搶奪罪 

乙趁甲將光碟置於桌上時，將光碟取走，其行為究應構成搶奪或竊盜，容有爭議。傳統見解將竊盜定義為

「趁人不知」的取物行為，則依照此傳統見解，由於乙乃當甲之面而取走光碟，故恐難符合竊盜罪之構成

要件行為，而應論以搶奪罪；惟，晚近學說見解從竊盜罪與搶奪罪之法定刑出發，認為搶奪罪之所以較竊

盜罪為嚴重，係因其存在傷害被害人身體法益之可能，故竊盜與搶奪之差別應取決於其手段之和平性。吾

以罪刑相當之理由而採晚近學說見解，則搶奪罪之行為必以不法腕力的使用為前提；本案乙僅係趁甲對光

碟之持有處於鬆弛狀態時，以和平方式取走光碟，並無不法腕力的使用，不該當搶奪罪之構成要件行為，

而不成立本罪。 

3.乙構成第 320 條普通竊盜罪 

乙違背甲之意思以和平非暴力的方式，破壞甲對其所有之可移動的光碟之持有支配關係，客觀構成要件該

當；主觀上，乙對於前開符合構成要件之犯罪事實有所認識並意欲其實現，又具備為自己不法所有之意圖。

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立本罪。 

 
 


